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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土默川路公交场站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

内中证审字[2025]第 05 号

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伊利现代智

慧健康谷土默川路公交场站项目（以下简称“融资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方案（以下称“自求平衡方案”）进行独立审核并出具专项财务

评估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

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工作的通知>》、财政部《关

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财预〔2021〕110号）。

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项目建设牵头单位，向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申请将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土默川路公交场站项

目专项债券列入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

券”）发行与资金调整使用计划。

委托人的责任是提供与“融资项目”相关的审核资料，并对所提供资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相关服务业务准则，对上述资料实施专项审核工作并出具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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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咨询报告。

我们按照上述文件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执行审核评估咨询工作。我们的审核评估依据是《中国注册

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委托

人对融资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

预测说明中予以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条件及相关资料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

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

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运

营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在对“融资项目”进行审核评估过程中，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正

和科学的原则，实施了查阅、核对、询问和分析性复核等必要的程序与

方法，在充分取证、论证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委托方提供的《2025年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土默川路公交场站项目

收益自求平衡方案》（以下简称“融资项目自求平衡方案”）及相关审核

资料进行职业判断和客观评判，并发表审核评估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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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核评估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3.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4. 委托方提供的融资项目《发行专项债券自求平衡方案》和该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基础资料；

5.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

息的审核》；

6.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7.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定价目

录》的通知（内发改价规范字[2018]736号）；

8.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2]61号）；

9.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财预

〔2021〕110号）；

10.其它调查分析数据；

11. 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收入、支出等基础数据；

12.委托方作出的声明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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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基本情况

(一)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土默川路公交场站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

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专项债券申请单位：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实施单位：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二)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本工程为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土默川路公交场站项目，项目规划用地

面积为 18.02亩，即 1201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100平方米，包括：三层

调度楼 2070 平方米，一层配电室 30平方米。绿化面积 2604.58平方米，

硬化面积 8653.33平方米。及配套外网工程。

(三) 项目投资与资金来源

本项目经初设批复的总投资为 4518.95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803.36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11.66万元，工程预备费 303.93万元，建设期利

息 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0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

三、 审核评估设定条件说明

“融资项目”债券发行规模与期限、收入测算、运营成本支出及其他

商业融资等测算因素，参考委托方出具的《融资项目自求平衡方案》及

提供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所载信息和数据设定。《项目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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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确定的范围，其中投资总额、收入与成本、投资计划等主要

测算数据均由委托方提供。

四、 “融资项目”审核评估情况

(一) 项目收入评估分析

本项目预期运营收益主要来源为新增客运收入，根据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预测，按照项目整体规划，规划年限为 2020-2035 年，2035

年预计地面公交将承担 13-15万人次/日的客运服务，参照国内其他城

市经验，每标台车每天运送乘客以 800乘次计，推算共需配车 162-187

标台。

考虑到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规划建设两处公交首末站：土默川路公

交首末站、土默川路公交首末站。因此本站土默川路公交场站设计运行

100 标台公交车。

本次运营收入测算中，暂按 100标台公交车，每标台公交车每天运

送 800乘次，客单价按 1元/乘次计算。按照可研预测，本项目建成第 1

年开始投产。运营期第 1年达到设计能力的 20%；运营期第 2年达到

设计能力的 40%。运营期第 3年达到设计能力的 60%；运营期第 4年

达到设计能力的 80%；运营期第 5 年达到设计能力的 100%。按上述

数据估算每年收入测算结果如下：

表 1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运营车辆 单日乘次 客运单价 达产率 客运收入

2025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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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100 800 1 20% 584

2027 100 800 1 40% 1168

2028 100 800 1 60% 1752

2029 100 800 1 80% 2336

2030 100 800 1 100% 2920

2031 100 800 1 100% 2920

2032 100 800 1 100% 2920

2033 100 800 1 100% 2920

2034 100 800 1 100% 2920

2035 100 800 1 100% 2920

2036 100 800 1 100% 2920

2037 100 800 1 100% 2920

2038 100 800 1 100% 2920

2039 100 800 1 100% 2920

2040 100 800 1 100% 1460

合计 36500.00

(二) 项目经营成本评估分析

根据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土默川路公交场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预测数据，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水费、电费、供暖费、天然气费、

修理费、工资福利费以及管理费。

（1）水、电、暖、气费

根据可研预测情况，项目运营每年度用水量约为 54147.75吨，用

水单价为 8.9元/吨；年度用电量约 827800度，电费单价为 0.5217元/

度；供暖面积为 2100平方米，采暖费单价为 5.03元/月/平方米，供暖

季为 6个月；年度天然气使用量约为 29500立方米，天然气单价为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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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立方米。

（2）修理费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数据，本项目年度修理费为 50万元，为

谨慎起见，本次测算中项目年度维修费暂按资产总值的 2%进行估算，

即每年度修理费为 103万元。

（3）工资福利费

本项目建成后，预计设置运营人员 280人，根据呼和浩特市劳动部

门关于工资及福利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公交公司实际状况执行，工资及

福利成本约为 1176.00 万元/年。

（4）管理费

本项目管理费暂按营业收入 5%计算。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运营成本测算如下表所示：

表 2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水电煤气费 维修费 工资福利费 管理费 成本合计

2025 0.00 0.00 0.00 0.00 0.00

2026 21.64 20.60 235.20 29.20 306.64

2027 43.28 41.20 470.40 58.40 613.28

2028 64.91 61.80 705.60 87.60 919.91

2029 86.55 82.40 940.80 116.80 1226.55

2030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2031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2032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2033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2034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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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2036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2037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2038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2039 108.19 103.00 1176.00 146.00 1533.19

2040 54.10 51.50 588.00 73.00 766.60

合计 19164.88

(三) 税金分析

本项目的进项税测算，参照运输服务业增值税税率考虑，增值税税

率取 9%。

本项目的附加税包括城建税、教育附加税以及地方教育附加税，城

建税的税率为 7%、教育附加税的税率为 3%、地方教育附加税的税率

为 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税金测算如下表所示：

表 3 项目税金测算表

单位：万元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销项税 0.00
48.2

2

96.4

4

144.

66

192.

88

241.

10

241.

10

241.

10

241.

10

241.

10

进项税 0.00 4.58 9.16
13.7

4

18.3

1

22.8

9

22.8

9

22.8

9

22.8

9

22.8

9

未抵扣进

项税

394.

36

350.

71

263.

43

132.

5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应交增值

税
0.00 0.00 0.00 0.00

42.0

6

218.

21

218.

21

218.

21

218.

21

218.

21

税金及附

加
0.00 0.00 0.00 0.00 5.05

26.1

8

26.1

8

26.1

8

26.1

8

26.1

8

合计 0.00 0.00 0.00 0.00
47.1

1

244.

39

244.

39

244.

39

244.

39

244.

39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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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项税
241.

10

241.

10

241.

10

241.

10

241.

10

120.

55

进项税
22.8

9

22.8

9

22.8

9

22.8

9

22.8

9
8.38

未抵扣进

项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应交增值

税

218.

21

218.

21

218.

21

218.

21

218.

21

112.

17

税金及附

加

26.1

8

26.1

8

26.1

8

26.1

8

26.1

8

13.4

6

合计
244.

39

244.

39

244.

39

244.

39

244.

39

125.

63

(四) “融资项目”融资成本分析

1. 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与期限

本项目本批次计划调整使用专项债券金额为 3000万元，原债券剩

余发行期限为 15年，利率按照发行利率 4.13%进行保守测算，每半年

偿还一次利息，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项目涉及的专项债券 15年本

息合计为 4858.50万元。

2. 债券利率设定

本期专项债券已于 2020年成功发行，剩余期限为 15年期，发行利

率为 4.13%。

3. 利息支付时点

设定为自起息日算，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年度一次性归还本金。

其中，考虑到计息期间与“融资项目”运营收益核算期间的适配性，在“融

资项目”发债当年年末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计提当年度利息费用，债

券存续其它完整年度均视为当年度期初起息期末结算利息费用，归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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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当年业务同上所述。

4. 还本付息资金来源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要求，本期发行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

金来源为项目所对应的收入。上述各项收入中，除必要的运营成本外，

所收取的项目收入专门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息。

(五) “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评估分析

1. 项目现金流量分析

基本假设条件及预测依据该项目融资现金流入主要通过“融资项目”

运营收入实现。“融资项目”销售量、收费标准、运营测算期间各年度收

入和各运营年度项目经营成本等预测数据，均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和《融资项目自求平衡方案》中所载预测数据为审核依据。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的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测算

数据，“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列“融资项目”运营期内

现金流量测算表所示，运营期间累计净现金流量为正，表明“融资项目”

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平衡。

2. 本息覆盖率测算

本项目需偿付的专项债券本息和为 4858.50万元。该项目在专项债

券存续期内运营期末累计现金流量均未出现负数，表明该项目自身的运

营收入能够覆盖运营支出，现金流量比较充足。该项目测算在收费年限

内均能实现项目收支平衡，可用项目产生的收入偿还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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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压力测试分析

考虑到投入运营后可能遇到运营收入和经营成本增加或减少等不

确定因素，本着保守审慎的原则，对上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按照经营

收入变化-10%-10%、经营成本变化-10%-10%的方式进行压力测试。

表 4 收入变动压力测试表

本息覆盖率-压力测试 -10% -5% 0% 5% 10%

收入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债券资金本息覆盖率 2.05 2.52 3.03 3.58 4.16

经测算，专项债券资金本息覆盖率能抵抗收入变动在±10%范围内

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当收入变动达±10%情况下专项债券资金本息覆盖

率最低为 2.05倍，最高为 4.16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表 5 债券利率变动压力测试表

本息覆盖率-压力测试 -10% -5% 0% 5% 10%

收入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债券资金本息覆盖率 3.15 3.09 3.03 2.97 2.92

经测算，专项债券资金本息覆盖率能抵抗债券利率变动在±10%范

围内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当债券利率变动达±10%情况下专项债券资金

本息覆盖率最低 2.92倍，最高 3.15倍，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风险

抵抗能力。

五、 “融资项目”审核评估结论

通过我们对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提出“融资项目”审核

评估结论如下：

经专项审核评估，我们未发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融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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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求平衡方案》中关于“融资项目”计算期各年度现金流的测算结果存

在明显的偏差。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建设融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

审核要求，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的调研，认为“融

资项目”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

为融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融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融

资项目运营收入作为项目融资资金还款来源，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较为充

足、稳定的现金流入，能够满足项目建设融资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相关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

设前提下，本融资项目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预期偿债来源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融资本息，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达到自求平衡，且本息覆盖率达

到 1.2倍以上。

六、 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构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根据项目建设方案和运营模式，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环

境和项目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本项目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

资平衡结构的风险及其防范措施主要如下：

(一) 市场风险及控制措施

市场风险：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

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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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

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市场，

充分与市场机构沟通，选择合适的发行窗口，降低财务成本，保证项目

收益与融资平衡。

(二) 财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财务风险：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因素影响，项目施工所

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

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的利息兑付，因此面临

一定财务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在测算项目总投

资时已考虑相关风险。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

理、招标及合同管理，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

建设成本增加，导致财务风险出现，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将通过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以调整增加对应项目资本金的方式，确

保项目顺利建设以及项目建设期内所发专项债券利息的全额兑付。

(三) 管理风险及控制措施

管理风险：准经营性项目建设具有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等特点，在

实施过程中设计方案的变化、项目管理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项目施工

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工程事故等因素，会对

项目建设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控制措施：要求各项目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设计、勘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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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具有较高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承建商，督促施工队伍积极学习、引进

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和装备，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保证项目工期和质

量。

(四) 经营风险及控制措施

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若项目

投入运营后的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券还本

付息产生影响。同时，项目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力成本、维修费用等

变动因素，实际支出增加也降低偿债能力。

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管理单位密切关注市场情况，加强项目运

营及资金管理，压缩不合理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还本付息资

金。因项目取得的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

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

归还。

(五) 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政策风险：本批次计划申请调整使用专项债券金额为 3000万元，

若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债券还本付息发生变

化，进而影响项目后续运行。

风险控制措施：本次债券发行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及财

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实施，国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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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变化可能性较小。同时，如遇国家政策调整，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根据调整后的国家政策，积极统筹安排，多渠道筹

措项目建设后续资金，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顺利运营。

综上所述，本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土默

川路公交场站项目，属于呼和浩特市发展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本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能对项目收益

和融资平衡结构产生影响的各项风险均处于较低水平，发生风险的可能

性较小，不会对该项目的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七、 投资者保护措施

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债务规模与其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债务风险稳定、可控。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一直高度重视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着力控制债务规模，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一) 建立健全债务管理制度。

大力推进健全债务管理规则制定。对债务管理做了全新的规定：一

是实行限额控制、统一举借。各级政府举债，需在中央批准的限额内由

自治区级政府统一发行政府债券，全区举债额度由区政府报区人大或其

常委会批准，除此之外各级政府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举债。二是纳入预

算管理。各级政府要将一般债务收支纳入公共预算管理，将专项债务收

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强化监管，并实行债务公开。三是强化监

督机制。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常态化债务审计机制，将政府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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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纳入区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强化责任追究，逐步形成“借、

用、还”相统一的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

(二) 积极做好政府债券自主发行工作。

按照中央有关政策要求，开展债务统计清查，债务控制，债券申请

等工作，与债权人、债务人、各级财政部门进行了三方数据核对，顺利

完成了全年各批次政府债券发行。同时对债券资金使用、拨付、会计核

算等后续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切实加强债券资金管理。

(三) 完善债务统计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

近年来，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参加上级有关

部门组织的债务统计软件培训，明确操作要求，统一填报口径，规

范数据填报工作，强化财政部门对填报数据的审核力度，确保债务数

据能全面、准确、真实反映全区政府性债务情况，实现对政府性债务

的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在摸清债务底数的基础上，确定了偿债计

划，加大偿债力度，逐步降低债务风险，确保政府性债务规模适中、

风险可控。

(四) 建立债务考核约束机制。

近年来，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政府

性债务管理的考核力度。今后将每年对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债务风险预测并上报上级政府；将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风险情况作

为一项硬指标，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对违规举债、管理不力、

风险大幅攀升的部门，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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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资金管理方案

项目本级人民政府、财政局、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建立起完善

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

管，组织开发新增债券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提

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主管部

门及职责，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财预[2017]89

号）以及（中发[2018]34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

与管理。

(一) 主管部门及职责

本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职责为负责按照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土

默川路公交场站项目要求并根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做好专项债券

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

做好本项目专项债券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体系的衔接，配合做好

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

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

(二) 资金流入管理

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

资本金主要来源于项目单位自筹。对于已到位的项目资本金，应严格按

资金需求进度进行支付。

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到位后，由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及时将债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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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至项目主管单位，由项目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在商业银行开立

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

户），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及划转。

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三) 资金流出管理

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

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投资支出，负责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

出申请，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单位，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债券资

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赔凭证、工程进度等

要件，并抄送项目单位，经项目单位同意后，必要时引入第三方审计单

位协助工程量及工程费用的支付，方可从专用账户中拨付资金。

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目收入实现后，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

付的债券本息，并将项目收益转至市财政局，由市财政向自治区财政缴

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

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四) 资金预算绩效评价

土默特左旗财政局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文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

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

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同类项目政府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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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审核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本项目的发生背景和委托目的，本项目专项审核并非执行审

计程序，因而不能提供审计之保证，以及发表审计意见。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运营测算期限较长，

预测参数发生变化可能形成实质性影响，导致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

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项目专项审核评估结论，是在委托方所提供的相关申报资料基

础上进行审核确认的。委托方应对报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相关

性和准确性负责。

十、 本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专项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委托人申请发

行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时参考使用，不得用于本报告

所限定范围以外的其他用途，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因使用报告不当造

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专项审核评估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所在会计师事

务所无关。

内蒙古中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二 0 二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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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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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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